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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
施 政 報 告 》
中，行政長官
李家超宣布在
18區成立關愛
隊，目的是為

了凝聚社區的資源和力量，成
為促進香港政府和各個社區間
聯繫的橋樑，以支援政府地區
的工作、增進社區凝聚力，從
而加強地區間的網絡連接。

據數字顯示，截至2024年
10月，關愛隊已經探訪了約23
萬戶長者及有需要家庭，並舉
辦了過萬場地區活動，數據已
經達到設立目的。關愛隊的工
作是以小區為本，旨在為社區
內的居民提供適切服務，同時
對豐富市民的精神生活和提高
其生活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愛隊隊員們平時會恒常與
有需要的居民進行深入接觸並
提供支援，如探訪獨居長者、
基層家庭等，與他們建立緊密
聯繫，同時還會因應居民的需
求給予相關的服務資訊；協助
預約公共服務，如幫忙申請公
共房屋和劏房戶電費津貼等；
提供家居或其他支援服務，如
給予簡單家居維修、清潔。此
外，關愛隊還會配合政府推行
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國民教
育、政策宣傳以及大型地區節
慶等活動，以提高社區的凝聚
力。

另外，關愛隊還會協助應對
各類突發事件，並動員地區網
絡提供支援。香港經常遭受颱
風等自然災害的吹襲，在這種
嚴重的受災時刻，關愛隊會支
援臨時庇護中心的運作，協助
安置受影響的居民，還會在災

後為社區提供各種幫助，如參
與清理工作，幫助恢復社區的
正常運作。就以不久前的華豐
大廈致命火災來舉例，當時油
尖旺關愛隊派出了約20隊共
200名義工在現場當值，協助
住客和旅館賓客解決了他們的
財政和臨時住所等適切性需
求。

關愛隊的服務人群不僅限於
本地居民，同時還會支援來自
世界各地的少數族裔社群。為
此，特區政府邀請了少數族裔
人士成立了「少數族裔關愛
隊」。首8支「少數族裔關愛
隊」已於日前正式成立， 以
提供專門的服務。

由成立至今，關愛隊在社區
擔任了多個重要角色，他們深入
社群，與居民緊密接觸，以提升
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增進社區
凝聚力；在災害等突發事件發生
時，關愛隊會迅速動員地區網絡
提供支援，支持受影響的居民，
從而協助恢復社區運作；關愛隊
還協助政府推行和宣傳各種政策
與社會價值觀，促進國民教育和
社會教育，提高居民對政府政策
的理解和支持。

關愛隊同時也促進了社區民
主參與度，令無論是本地居
民，抑或是少數族裔都能更加
積極地參與社區事務，透過與
居民的互動，有助於建立良好
的社區關係和信任。經過這實
踐過程，可以肯定關愛隊在社
區的重要作用，不但有助於維
護地區的安全和穩定，通過解
決街坊的民生問題，也有助於
減少社區中不良行為的發生，
從而提高社區的安定與促進經
濟發展。

葉傲冬 民建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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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顛覆案」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特大案件，案情披露鐵證如山，審訊過程
縝密嚴謹，結論公平公正，判刑合適合理，彰顯危害國安必究必懲的普通法
精神，體現罰當其罪的司法公義，本案的判決審結是香港法治的一次勝利。
仍在審訊的另一危害國安大案黎智英案，同樣經歷重要的司法審訊程序，外
國勢力對「35+顛覆案」和黎智英案說三道四，借「民主人權」意圖抹黑和破
壞香港法治，操弄政治損害「一國兩制」和港人福祉，必須譴責。香港社會
堅定支持法庭對「35+顛覆案」的公正判決，支持法官秉持法治公義依法審理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香港法庭日前就「35+顛覆案」宣
判，45名被告被判囚4年2個月至10
年不等。判決結果回應了社會對維護
國家安全的關切，大快人心。面對外
國勢力對判決橫加指摘，行政長官李
家超指出，反中亂港勢力假借所謂民
主、自由、人權藉口，禍港亂港，特
區政府絕不姑息，強調沒有人可凌駕
法律；特區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駐
港公署亦發表聲明，反對政治操弄香
港司法，敦促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和香
港事務。

審判公平公正 權利自由受保障
綜觀整個案件，原訟法庭經過多達

118日的公開審訊，大量證據、多名
證人都充分顯示，所謂「35+」計劃，
就是徹頭徹尾策動特區憲制危機的危
害國家安全行動，圖謀以過半數議席
篡奪立法會控制權，癱瘓香港管治，
使社會、經濟、民生遭受嚴重衝擊。
正如法庭在判刑理由中指出，如果所
謂「35+」計劃最終得以實現，將會有
極為深遠的不利後果，其嚴重性不下
於推翻特區政府。對於這場大規模有
組織的預謀危害國安行動，嚴刑重
判、罰當其罪，就是司法公義的體
現。戴耀廷等人以所謂「民主」、
「人權」披上「初選」外衣，知法犯
法，禍國殃民，要香港走向萬劫不復
的極危險境地；部分被告在激進破壞
的路上甘當馬前卒，參與危險勾當，
最終玩火自焚。45人如今鋃鐺入獄，
是自作自受，罪有應得。

違法必究是法治社會恪守的基本原
則。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言論、新
聞、結社等權利自由受充分保障，但
任何人不能以自由為名凌駕於法律之
上，權利自由不是違法犯罪的「通行
證」。

香港法庭審理今次案件，從 118
日的審訊中可以看到香港司法公平公
正的三個重點：第一，所有被告均嚴
格按照香港適用法律，並在基本法及
香港人權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審
訊。第二，法官在處理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時，一如其他案件，都是獨
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責，不受任何干
涉；判刑與涉事者或組織的政治立
場、背景或職業無關。無論被告是政
客還是法律代表，都會與其他人一
樣，須要承擔法律後果。第三， 45名
被告涉案鐵證如山，法庭頒布超過300
頁裁決理由書，並有兩個共超過400
頁的附件歸納控辯雙方證人證供，詳
細說明了法庭對法律和證據的分析，
以及基於什麼原因達至定罪裁決，在
長達82頁的判刑理由中，亦清楚列
出其判刑的理據和考慮，整個審訊和
判決均依法指明，當中企圖顛覆國家
政權的嚴重性質，與自由、民主完全
無關。

維護國安是主權國家固有權力
根據《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

法及國際慣例，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
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力。很多普通法司
法管轄區，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

等都制定了多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香港法庭根據香港國安法對「35+
顛覆案」作出判刑裁決，和其他普通
法司法管轄區一樣，彰顯了必究必懲
是普通法的重要精神，危害國安者必
受法律制裁。外國勢力對此案判決顛
倒是非、惡意攻擊，無視案件危害國
安的嚴重性質和確實證據，違背普通
法精神，包庇違法犯罪者，完全是雙
重標準，橫蠻偽善。

必須指出的是，同是國安特大案件
的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發
布煽動刊物案，案件已進入黎智英自
辯階段，黎智英已供稱承認曾主動捐
款英國組織，並爭取美國政客輿論
支持。美英等外國勢力已多次就案
件抹黑香港司法，借案件濫用「新
聞自由」維護黎智英，公然干預香
港法庭公正依法審訊案件。黎智英
是美英外國勢力在港代理人，多年
來借傳媒第四權在香港興風作浪，
做黑暴大推手，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根本不是秉持媒體正義的「媒
體人」。從美英對「35+」案以及黎
智英案的種種干涉言論，都反映了一
個事實：美英旨在將法治政治化，慣
以「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為幌
子，從來都不是真正關心香港法治和
社會發展。香港的國家安全絕不會為
外國勢力所左右，「35+顛覆案」的正
義判決得到香港社會廣泛認同和支
持，外國勢力再打「香港牌」意圖借
黎智英案向特區政府和香港法院施
壓，可以休矣！

香港高等法院就「35+顛覆案」作出
量刑裁決，涉案45名反中亂港分子因串
謀顛覆國家政權被判刑，其中提出非法
「初選」計劃和所謂「攬炒十步曲」的
主犯戴耀廷被判囚10年，其餘被告判監
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這一判決結果
為國安案件審理樹立了標杆，彰顯了香
港司法公正，捍衛了香港法治精神。

眾所周知，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反中
亂港分子有組織、有預謀且具規模的顛
覆國家政權行為，涉案被告與外部反華
勢力相互勾結，企圖通過憲制手段和街
頭抗爭搶奪香港管治權，更不惜要推動
勢必讓整個香港社會付出極其沉重代價
的「攬炒十步曲」，來實現他們極少數
人卑鄙骯髒的政治目的。「35+顛覆
案」審理過程中揭示的大量證據和判詞
充分說明，所謂「35+計劃」的終極目
的，就是要癱瘓香港社會運作，製造管
治危機，加上所謂國際政治及經濟制裁
「攬炒」香港，是徹頭徹尾的賣國求

榮、數典忘祖的犯罪行為。
香港於1997年回歸祖國，這是中華兒

女的共同期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也
是所有香港市民的期許，香港的繁榮穩
定，更是今時今日強大祖國的國家意志
所向，這根本不可能由幾個外國勢力代
言人及其背後的反華勢力所能輕易撼
動。本案涉案被告企圖裹挾香港市民作
為和中央對抗的籌碼，無異於癡心妄
想。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任何人
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最
終都會被依法懲治，絕不姑息。香港是
法治的地方，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沒
有任何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法庭的定罪與量
刑理由充分、符合公眾期望，可謂是大
快人心。法庭依法享有獨立審判權，公
正審判，分檔次確定量刑起點，並綜合
考慮被告在本案中的角色、作用和認罪
因素確定刑罰，體現了罪責刑相統一的
原則，彰顯了本港司法的法治公義。值

得一提的是，過程中香港警方全力以
赴，搜集大量確鑿證據，還原案件真
相，為法庭定罪量刑提供堅實的事實依
據。本港司法機構、律政司和執法人員
秉持專業精神，頂住外部勢力的干預企
圖，依法審判、檢控、執法，以實際行
動維護本港的法治精神，彰顯了維護國
家安全的堅定決心。

本案的審判結果，不但震懾了反中亂港
的不法分子，還有效震懾了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維護了香港安全穩定的環
境，為香港實現由治及興提供了重要且堅
實的保障。判決的審理過程，也是一次對
廣大市民的國家安全和愛國主義教育，向
公眾展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和意
志，為香港社會注入巨大信心。

國安才能港安、港安才能家安。香港
的繁榮穩定離不開法律的公平正義，只
有社會穩定、全港齊心，才能推進「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才能讓「東方之
珠」更加璀璨！

正義判決保障香港由治及興
國際法商精英會

關愛隊助連通居民
促社區穩定

港澳回歸祖國20多年來，
因為內地與港澳社會制度和
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以
及出於對加強邊境管理和國
家安全等方面的考慮，內地
與港澳居民之間需要經歷一

系列的「通關」才能正常來往，但也難免有
民眾始終存在「香港、澳門既然屬於中國，
為什麼來往要過關？」「為什麼外國人到香
港比內地人還方便？」的疑問，這在一定程
度上阻礙了內地與港澳之間的交流。在通
關口岸短期內無法取消的客觀條件下，筆
者認為通過弱化通關的感知，能從物理和
心理上都進一步拉近兩地社會及民眾的距
離。

進一步而言，隨着內地與港澳全面恢復通
關，通關人數逐漸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加
之港人「北上消費」熱潮，以及更多內地城
市開放港澳個人遊，都表明內地與港澳之間
的通關壓力和時間成本將有所增加。但是，

考慮到內地與港澳之間的通關口岸不可能無
上限增加或擴建，在現有硬件設施的基礎
上，利用人臉識別等創新技術簡化通關程
序、減少停留時間，是提升通關效率、緩解
通關壓力的有效途徑。

因此，今年兩會期間筆者提交了一份關於
設立內地與港澳「通關白名單」、利用人臉
識別等技術實現「無感」通關的建議。該建
議提出後，受到了主流媒體和民眾的廣泛關
注，累計報道超過300篇次，反映了社會對
提升通關效率和便利性的強烈需求。目前，
兩地政府正在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實踐。雖然
人臉識別技術尚未能夠應對大規模居民的識
別需求，但已經足以支持小規模的「無感」
通關試點。

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
局發布公告，自2024年11月20日起，在廣
東省深圳市深圳灣口岸、珠海市拱北口岸，
試點升級部分邊檢快捷通道，因私經常往來
港澳地區人員可經「免出示證件」通道以

「刷臉」代替「刷證」進行查驗通行。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

也提出，將通過人臉識別科技，讓在中英街
居住和工作人士試行「無感」暢通方式進出
中英街。

未來，隨着試點的深入和經驗的積累，人
臉識別技術的準確性和安全性將得到進一步
提升，預計將能覆蓋更多人群並在更多口岸
推廣，為粵港澳居民帶來更加便捷的通行體
驗。

在推動「無感」通關的同時，希望各地有
關部門也積極完善配套措施，確保民眾個人
隱私和數據安全，增強民眾對新技術應用的
信任和滿意度。

可以預見，未來「無感」通關將成為一種
常態，為區域一體化發展提供重要支撐，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更深層次的融合，並進
一步增加粵港澳人民之間的聯繫和友誼。期
待兩地政府持續深化合作，攜手努力，讓這
一願景盡快成為現實。

冼漢廸 全國人大代表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

「無感」通關助力灣區融合

以戴耀廷為
首的反中亂港
分子，2020 年
組織、策劃及
參與違法「初
選」，企圖藉

此癱瘓特區政府、顛覆國家政
權，觸犯香港國安法。法院依
法審理「35+顛覆案」，作出
相應判決，既是違法必究、罪
刑相適的體現，更有力維護國
家安全、保障香港法治穩定。

此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原
因在於案件性質嚴重，涉及人
數眾多。被告假借民主自由之
名組織、策動所謂「初選」，
實則企圖顛覆特區的政治體
制，目的是癱瘓政府，對社
會、經濟和民生造成嚴重影
響，進而引發政局不穩，導致
特區面臨憲制危機，政府無法
運作，對香港的政治穩定及社
會和諧構成嚴重威脅。所謂
「初選」，表面上看似一場民
主程序，實則是一場有組織的
顛覆行動，旨在通過立法會選
舉奪取35個以上的議席，無
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行
政長官辭職。這一行為是對香
港法治的挑戰，更是對國家安
全的公然挑釁。

法律的存在不僅是為了懲治
罪犯，更為維護社會的基本秩
序與安全。犯罪分子必須對其
違法行為負責，接受法律制
裁。本案的判決不僅是對戴耀
廷等反中亂港分子顛覆國家罪
行的嚴懲，更是對其他潛在違
法者的警示、震懾，以法律的
權威、公正，維護國家安全、
社會穩定和法治尊嚴。

法院依法審理和判決
法院在審理此案時，依據香

港國安法及《刑事罪行條例》
的相關規定，合理判斷案件的
情節輕重。法庭在判決中遵循
了本地法律的原則，根據犯罪
行為的具體情況及其對社會的

影響，對每位被告作出相應的
判決。

在法庭判決中摘錄部分，我
們會發現，對於戴耀廷，法庭
不僅認為他是「35+顛覆計
劃」的發起人，更是違法「初
選」的組織者，屬於主腦的角
色，因認罪獲得三分之一的減
刑，判處監禁10年。至於作
為從犯的區諾軒、趙家賢和鍾
錦麟，他們協助控方作證，法
庭考慮到他們對法律無知以及
過往在公職上的貢獻，因此相
應減少了他們的刑期。對於被
告吳政亨，法庭認為他既不是
組織者，也並非參選人，但他
自願且故意地繼續推動該計
劃，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然
鼓吹「攬炒」。考慮到「35+
顛覆計劃」並未涉及暴力，且
吳政亨並非出於個人利益參
與，法庭以7年半作為量刑起
點。由於吳政亨可能因對法律
缺乏了解而受到戴耀廷的誤
導，誤認為該計劃是合法的，
因此把刑期減至7年3個月。

判決體現了法庭對於涉及國
安案件的嚴肅態度。法庭的判
決不偏不倚，充分考慮了罪行
性質、被告的角色、犯罪行為
的組織性、預謀性及其對社
會的實質後果等因素後而作
出的。判決也重視被告在案
件中的角色及其參與程度，
確保每一個判決都是基於法
律的依據，而非外部壓力或
影響。這樣的做法符合法治精
神，讓公眾看到法律在保護社
會穩定與國家安全方面的堅定
立場。

是次「35+顛覆案」的判
決，是對法律權威的堅定維
護。正如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發
言人 19 日發表談話表示，
「只有國家安全堅如磐石，才
能護佑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犯罪分子必須為其行為承擔相
應的責任，而法院的判決則
體現了法律的公正與嚴謹。

畢文泰 律師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副會長

「35+」串謀顛覆案
判決適當刑罰合理


